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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根据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的议案》，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常州新城房产开发有限公司、成都市常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青岛市丽洲置业有限公司拟分别与关联方上海新城万圣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现金方

式共同增资本公司下属房地产项目公司，共同投资开发位于江苏省盐城市建湖县、

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以及山东省安丘市的三个房地产项目。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在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并经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王振华、吕小平、王晓松已回避表决。 

 

一、关联交易概述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控股子公司常州新城房产开发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州新城房产”）、成都市常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成都常鑫房地产”）、青岛市丽洲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洲置业”）拟分

别与关联方上海新城万圣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万圣”）以现金方式

对公司下属子公司盐城新城亿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盐城新城亿佳”）、

仁寿亿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仁寿亿辉”）及潍坊亿昌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潍坊亿昌”）（以上合称“相关各方”）进行增资，以共同投资

开发位于江苏省盐城市建湖县、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以及山东省安丘市的三个房地



产项目。本次增资中，常州新城房产、成都常鑫房地产、丽洲置业分别出资 29,428

万元、5,935 万元和 20,272 万元，上海万圣出资总额为 15,865 万元。增资完成后，

常州新城房产、成都常鑫房地产、丽洲置业对项目公司持股比例为 81%，上海万

圣对各项目公司持股比例均为 19%。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上海万圣为公司控股股东富域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属于公司关联

法人。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1、名称：上海新城万圣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地：上海 

4、注册资本：1,000万元 

5、经营范围： 企业管理，实业投资，建筑工程，市政工程，建筑装潢工程，

绿化工程，企业管理咨询，建筑材料、装饰装修材料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股东：富域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三）主要财务指标 

1、上海新城万圣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单位：万元；未经审计）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7 年末/ 

2017 年 
1,047.19 -1,814.96 0.29 -163.08 

2018 年 3 月末

/2018 年 1-3 月 
1,101.08 -1,868.98 - -54.02 

2、富域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单位：万元；未经审计）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7 年末/ 18,995,431.86 2,533,273.95 4,052,244.85 608,488.27 



2017 年 

2018 年 3 月末

/2018 年 1-3 月 
20,298,921.71 2,605,744.11 517,877.95 31,231.04 

上海万圣为富域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可获得其充裕的资金支持，不

存在履约风险。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盐城新城亿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18 年 4 月 18 日 

2、注册地：江苏省盐城市建湖县 

3、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4、注册资本：2,000 万元 

5、股东：常州新城房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6、拟开发地块情况： 

该项目公司持有建湖县城南初中西侧、严桥路南侧地块。该地块位于江苏省盐

城市建湖县，东至规划路、西至建宝路、南至规划路、北至严桥路，出让面积为

75,950 平方米，规划用途为商住用地，商业容积率为 1.5，住宅容积率为 2。 

（二）仁寿亿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18 年 2 月 2 日 

2、注册地：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 

3、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经纪服务、房屋租赁服务、室内外装

饰装修、车位租赁。 

4、注册资本：5,000 万元 

5、股东：成都市常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6、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万元；未经审计）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8 年 3 月末

/2018 年 1-3 月 
14,240.46 -5.16 0 -5.16 



7、拟开发地块情况： 

该项目公司持有仁寿兴盛镇 50 亩地块。该地块位于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兴盛

镇五星社区，出让面积为 33,489 平方米，规划用途为住宅兼容商业用地，容积率

为≥1.5 且≤2.2。 

（三）潍坊亿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18 年 4 月 4 日 

2、注册地：山东省安丘市 

3、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租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商品房销售、代

理；以自有资金对外投资。（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

保、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4、注册资本：5,000 万元 

5、股东：青岛市丽洲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6、拟开发地块情况： 

该项目公司持有安丘市学府街南拥翠街以北地块。该地块位于山东省安丘市学

府街南侧、拥翠街北侧，出让面积为 78,363 平方米，规划用途为住宅、商服用地，

容积率≤2.5。 

 

四、共同投资的主要内容 

相关各方拟分别签署《增资（合作）协议》，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增资安排 

1、盐城新城亿佳本次新增注册资本 36,800 万元，由常州新城房产、上海万圣

分别以现金认缴 29,428 万元和 7,372 万元，并按照增资后的出资比例确定各自股权

比例，即常州新城房产持股 81%，上海万圣持股 19%。 

2、仁寿亿辉本次新增注册资本 8,500 万元，由成都常鑫房地产、上海万圣分

别以现金认缴 5,935 万元和 2,565 万元，并按照增资后的出资比例确定各自股权比

例，即成都常鑫房地产 81%，上海万圣持股 19%。 

3、潍坊亿昌本次新增注册资本 26,200 万元，由丽洲置业、上海万圣分别以现



金认缴 20,272 万元和 5,928 万元，并按照增资后的出资比例确定各自股权比例，即

丽洲置业 81%，上海万圣持股 19%。 

4、上述各出资方应于增资（合作）协议签署后将认缴增资款分别同步汇至各

标的公司验资账户。 

（二）公司管理 

增资完成后，各标的公司均由公司负责运营管理，各股东按其在标的公司中的

持股比例行使股东表决权。 

（三）融资安排及股东义务 

根据各标的公司经营需求，各股东将按持股比例为其提供资金支持，或提供同

等条件的担保等符合法律法规的支持。 

 

五、共同投资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共同投资事项旨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实现公司的规模发展，提升公司的

市场竞争力，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各投资方以现金方式增资项目公司，并以增资

后的出资比例确定各自股权比例，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合理的定价原则。

共同投资项目均由公司负责运营，上海万圣持股比例为 19%，不影响公司独立性。

后续若标的公司经营需要，各股东将根据股权比例为其提供资金支持，或提供同等

条件的担保等符合法律法规的支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本次关联交易履行的审批程序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在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王振华、吕小平、王

晓松已回避表决，本议案经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本次交易做出事前认可意见，对共同投资事项持同意态度并

发表独立意见认为：上海万圣以现金增资方式与本公司下属子公司共同投资事项,

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促进公司的规模发展。交易定价公允、公平、合理，不

存在影响公司独立性以及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在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本次交易无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七、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截至2018年5月31日，新城发展控股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对公司及公司子公司

的贷款余额为66.54亿元；本年度1-5月，公司应支付其利息费用共计1.85亿元。 

除上述交易外，过去12个月内，公司未与同一关联人进行除日常关联交易外的

其他交易，也未与不同关联人进行交易类别相关的其他关联交易。 

 

八、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六月九日 

 

  


